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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资金外流现状及破解对策研究

资金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

的生产要素，也是其他要素发

生作用的粘合剂和催化剂，或者

说，资金是带动其他生产要素集

聚配置的重要纽带和助推器。资

金对人才、技术、物质资源以及

产业、项目等具有吸引、带动作

用，可以引导其他生产要素流向

资金富足的地区。同时，资金是

最具流动性、最易汇聚和流失的

生产要素，只要有经济行为就连

带产生资金运作。

一、内蒙古资金余缺分析

（一）金融机构资金

在内蒙古金融机构体系中，

银行业占主导、以传统业务为

主，证券业发展不足，保险业机

构类型不断丰富但主要在于提供

损失补偿和风险保障。经济主体

融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较强，

而贷款资金主要来源于存款。从

社会融资规模构成来看，自治区

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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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小、占比低，政府债券融资

增量大导致政府部门杠杆率高、

偿债压力增加，银行承兑汇票占

比小，保险公司赔偿变化不大但

不能依靠保险赔款增加融资规

模 ；而金融机构贷款占比一直最

大，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

以上，一直是自治区主要的融资

方式，其融资规模最大。

1. 内蒙古金融机构供给的

信贷资金偏少。通过对标全国，

并与主要产业结构相近的山西和

陕西、西部经济第一大省四川以

及经济发达省广东对比 ：

2001 年 —2020 年， 贷 款 /

GDP，内蒙古平均（算术平均，

下同）为 88.4% ①，全国平均为

128.0%，山西、陕西、四川和广

东平均分别为 122.7%、115.2%、

111.6% 和 117.2%。2021 年， 全

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存量

（ 余 额 ） 与 GDP 的 比 值， 内 蒙

古 为 121.7%， 全 国 为 168.5%，

山西、陕西、四川和广东分别

为 150.2%、147.8%、146.6% 和

173.5%。内蒙古贷款 /GDP，明显

低于全国以及其他 4 省。

可 见，2001 年 —2021 年 内

蒙古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存量

与本地区 GDP 的比值，一直明

显低于全国以及其他 4 省。2021

年，内蒙古 GDP 在全国 GDP 总

量中的占比为 1.8%，金融机构

人民币贷款存量在全国人民币

贷款总量中的占比为 1.3%，低

于地区 GDP 在全国 GDP 中的占

比，表明内蒙古金融机构供给的

信贷资金偏少。

2.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比

较 高。2001 年 —2020 年， 金 融

机构人民币存贷比，内蒙古平均

为 86.8%，全国平均为 71.7%，山

西、陕西、四川和广东平均分别为

63.2%、67.7%、69.3% 和 62.8%。

2021 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贷款比例，内蒙古为 90.7%，

全国为 83.0%，山西、陕西、四

川和广东分别为 73.2%、81.4%、

80.0% 和 76.4%。内蒙古金融机

构人民币存贷款比例，明显高于

①本文数据来源 : 国家及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四川省、广东省 2000 年—2021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年鉴,及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2000年—2021年金融统计资料(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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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以及其他 4 省。

内蒙古全部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贷比，与全国以及其他 4 省

比较，一直为最高。说明内蒙古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资金来

源）较高比例用于发放贷款（资

金运用），资金运用较充分。由

此可见，内蒙古金融机构供给的

信贷资金偏少的直接原因是，金

融机构存款即资金来源较少。

（二）财政资金

2021 年，内蒙古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差

2890.2 亿元。同期，山西预算收

入与预算支出相差 2213.5 亿元。

从前几年的数据来看 ：2015年、

2017 年和 2019 年，内蒙古预算

收入与预算支出分别相差 2288.5

亿 元、2819.7 亿 元 和 3041.2 亿

元，山西分别相差 1780.6 亿元、

1889.4 亿 元 和 2363.0 亿 元。 说

明内蒙古财政自给率较低，对中

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高。

同样，由于民营企业和居

民家庭收入较少，内蒙古民间资

金不足。从金融机构资金、财政

资金以及民间资金三个维度来

看，自治区均存在资金偏少的状

况。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资金

在市场的作用下形成虹吸效应，

发达地区成为资金洼地，资金从

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

二、内蒙古资金外流现状

及外流渠道

（一）对资金外流的推算

本文就资金在地区间动态

流动和资金在当地沉淀存储即存

款两种形态，分别从现金、异地

转账支付、国际贸易结算、金融

机构存款等 4 个领域对内蒙古资

金外流状况进行分析。

1. 地区现金投放与回笼情

况。从人民银行现金调拨（投放

与回笼）情况来看，近 30 多年来

内蒙古一直为净投放。2019 年、

2020 年、2021 年自治区银行机

构现金净投放额分别为 118.1 亿

元、137.7 亿元和 147.3 亿元。在

各地区单位、居民储蓄存款偏好

没有明显差异，且资金支付以转

账为主要方式、转账结算占比越

来越高的情况下，地区现金持续

净投放，说明资金存在流出的情

况。

2. 银行机构异地间跨行资

金结算情况。依据人民银行大额

实时支付系统、小额批量支付系

统支付业务统计数据，对银行机

构跨行跨地区结算资金流出、流

入额进行对比来看，多年来内蒙

古一直为资金净流出。2019 年

通过大、小额支付系统自治区跨

行净流出资金额为 1198.7 亿元。

2020 年、2021 年转为资金净流

入，其主要原因是 ：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投资、生产和消费市

场均不活跃，从区外购进商品、

原材料等相对较少，资金流出

少 ；而为了保障全国煤炭、电力

稳定供应，内蒙古煤炭、电力大

量外运，资金从区外净流入。

3. 国际贸易收支状况。2010

年、2015 年、2019 年、2021 年，

内蒙古国际贸易（货物进出口

额 ） 逆 差 分 别 为 135.7 亿 元、

89.8 亿元、342.1 亿元、278.8 亿

元。多年来，自治区一直为国际

贸易逆差。而全国近 30 年来一

直是国际贸易顺差。欠发达地区

国际贸易逆差，表现为资金对外

支付，即通过进出口贸易资金外

流其他国家或地区。

4.（1）金融机构存款状况。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及 GDP 在

全国的占比

2010 年、2015 年、2019 年

和 2021 年，内蒙古全部金融机构

人民币存款存量（余额）在全国

的占比分别为 1.43%、1.33%、1.23%

和 1.18% ；内蒙古 GDP 在全国的

占比分别为 2.93%、2.66%、1.74%

和 1.79%。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款存量占比一直低于 GDP 在

全国的占比，并且呈逐年下降趋

势。

同期，山西全部金融机构人

民币存款存量在全国的占比分别

为 2.59%、2.09%、1.96% 和 2.00%，

GDP 在全国的占比分别为 2.43%、

1.89%、1.72% 和 1.98% ；广 东 全

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存量在全

国的占比分别为 11.13%、11.32%、

11.56% 和 12.16%，GDP 在 全 国 的

占 比 分 别 为 11.56%、10.76%、

10.90% 和 10.87%。 山 西、 广 东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存量占比，

均高于 GDP 在全国的占比。

（2）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与 GDP 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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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2015 年、2019 年

和 2021 年，内蒙古全部金融机

构人民币存款存量与 GDP 之比分

别为 88.09%、100.28%、137.42%

和 134.15% ；全国全部金融机构

人民币存款存量与 GDP 之比分别

为 180.47%、200.53%、194.66%

和 203.06%。

对应年度，山西省全部金

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存量与 GDP

之比分别为 201.96%、221.48%、

222.37% 和 205.18% ；广东省全部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存量与 GDP

之比分别为 173.79%、210.89%、

206.46% 和 227.14%。

内蒙古全部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存量与 GDP 之比，一直

低于全国以及山西、广东金融机

构人民币存款存量与GDP之比。

（3）内蒙古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流失量匡算

2021 年，内蒙古 GDP 为 2.05

万亿元、在全国占比 1.79%，金

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存量为 2.75 万

亿元、在全国占比 1.18%。如果

内蒙古人民币存款存量在全国的

占比达到 1.79%，存款存量需达

到 4.16 万亿元，而实际存款存

量为 2.75 万亿元，少 1.41 万亿

元。可以说，这就约为内蒙古历

年流失的存款累积量，也可以大

致说明内蒙古资金流失的总体状

况。

（二）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

在非封闭的经济区域或者

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大市

场，资金流出、流入相互交织，

并且有多种渠道。

简言之，欠发达地区资金

外流的主要渠道包括 ：居民在区

外消费、旅游、购物、投资，区

内人口（包括劳动力、各类人才

和部分老年人等群体）向区外流

出和置业定居，以及区内生源在

区外高校就读、就业、购房等，

而出现本地存款搬家 ；企业从区

外购进消费品、原材料、设备、

零部件等，以及在区外投资 ；政

府部门、社会团体从区外采购物

资 ；区内金融机构存款资金上存

用于区外或将资金直接投放区

外，本地居民买进区外机构的股

票、债券、基金和保险等，形成

大量资金流出。

三、破解资金外流的思路

和政策建议

（一）开源

一是发展地区经济与增加

资金总量相互促进。围绕国家赋

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及区域产业

分工，发挥资源、产业比较优

势，通过技术创新进行产业调

整，找到发展的新机遇，推动经

济加快发展。调动、激发地区内

在的经济发展生机与活力，提升

经济活跃度，优化发展环境，提

振社会各群体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促进地区更快发展。

二是提高资金组织动员能

力，大力聚拢资金。发挥人才带

动作用，高薪优待引进科技、管

理和金融等各类高层次人才，以

及短缺的专业人才，以人才带动

产品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并带动

资金流，扩大人才催化的集聚效

应。

（二）筑堤

一是定措施。辩证、科学

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视市

场的不完备，适度合理使用政府

行政力量进行纠偏，减少资金不

断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

维护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二是稳存量。地方政府金

融工作部门对国有商业银行、股

份制商业银行等在当地的分支机

构信贷资金投放进行政策“窗口

指导”，避免其成为当地资金的

“抽水机”。协调、推动保险资金

加大在保费收入地的投资与运

用。指导地方金融机构稳资金存

量的同时优结构，在不违背金融

机构自主经营的情况下，制定相

应的指标，优化贷款投向、结构

和用途，包括贷款地区、行业、

企业规模与类型、期限和利率等。

（三）聚资

一是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和

金融产品，挖掘集聚可用资金。

筹建区域性农牧业保险机构，扩

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实力和担

保规模，积极发展私募基金，规

范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

司、典当行业务经营并稳定机构

数量，加大股票、债券融资等。

聚拢民间资金，释放闲散资金活

力，集中资金用于发展产业、项

目。

二是畅通资金流通渠道，

特别策划 SPECIAL PLANNING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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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资金高效运转。持续完善地

方金融机构现代化资金清算系

统，改进其资金结算的地域局限

性和时效性。加大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移动 POS 机、智能机

具等自助设备在农村牧区的运

用。推行呼包鄂乌区域金融一体

化，区域内资金调剂使用，破除

地区性管制和制度壁垒。

（四）引流

一是创环境。优化营商环

境、信用环境和金融生态环境。

以良好的环境增强对外吸引力，

实现引资。以地区资源优势、产

业优势聚集区内外各类资金，吸

引来蒙投资。吸引内蒙古籍各类

人才和区外人才回蒙创业，发挥

人才的带动作用，实现资金随人

才回流。通过多种措施改变资金

流向。

二是扩增量。由地方政府

金融工作部门牵头，与全国性银

行总部主动对接、协调，积极争

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

行将贷款资金跨省调剂，资金向

欠发达地区倾斜。引进更多区外

金融机构，在存、贷款等业务拓

展方式、拓展领域方面给予政策

支持或倾斜，通过引进区外金融

机构挖掘市场和资金潜力。

（五）拓渠道

一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发展与完善金融市场，培育上市

企业和合格发债企业，充分利用

资本市场融资，债券融资，扩展

多种融资渠道。在增加资金总量

的同时优化资金结构，包括直接

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资金期

限、资金成本等。

二是加大项目融资。发展

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

推进非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抵质

押融资以及典当融资等。

三是开发与创新融资产品。

引进高层次金融人才，引领与促

进金融创新，并加大对新兴融资

产品的宣介，推广新的金融产品

和融资方式运用。

（六）谋政策

一是争取国家信贷支持政

策，缓解资金“北欠南丰”的现

状。建议由中央政府或中央银行

划拨专项贷款资金给予支持，明

确贷款项目与对象、放松贷款条

件、降低贷款利率，专款专用。

二是争取国家开发项目资

金或贷款，增强项目推进力度。

包括草原生态、绿色项目、新能

源开发、向北开放、中蒙俄经济

走廊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东

北振兴等战略的推进。

三是争取国家在财政专项

转移支付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加

大对生态保护和治理的资金投

入，筑牢内蒙古作为我国北方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保障生态安

全，以此促进自治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

（七）建中心

一是谋划打造北方区域性

金融中心。争取中央金融管理部

门支持，依靠现已具备一定基础

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市场

框架和金融基础设施，以国家重

要能源基地、中蒙俄经济走廊及

“一带一路”建设为支撑，在自

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打造北方区

域性金融中心，吸引周边地区包

括俄蒙毗邻地区金融资源和资金

要素汇聚，以金融促经济。

二是促进内蒙古由国家重

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向能

源经济中心和资源经济中心发

展。依托自治区风能、太阳能储

量大、宜开发且发展前景广阔的

优势，建设绿色能源基地和碳排

放权交易中心，积极申报创建国

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加强自治区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

品生产基地建设，扩大绿色农畜

产品输出和供给市场。

三是强首府城市，发挥中

心城市辐射与带动作用。建议制

定实施强首府城市的一系列政策

措施，将呼和浩特市作为区域中

心城市重点培育，全面提高城市

首位度，提升首府（省会）城市

龙头带动作用，打造区域经济的

重要增长极，辐射、带动、引领

周边地区及全自治区协同联动发

展。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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